田家庵区纪委监委关于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2025年，中央下达田家庵区纪委监委转移支付资金16.69万元。资金主要用于保障纪检监察办案相关支出，包括案点餐费及案件补助等，旨在提升办案保障能力，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2025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16.69万元已按时足额下达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    截至2025年底，资金已全部支出，执行率100%。其中：  

    支付案点餐费9.12万元；  

支付案件补助7.57万元。
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 

   资金使用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办法和相关财经纪律执行，支出手续齐全、审批规范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、透明、高效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
围绕提升纪检监察办案保障能力、增强办案人员积极性、优化办案环境等目标，2025年资金使用重点保障了办案期间的餐费补助和案件补助，有效缓解了办案一线人员的实际困难，增强了办案保障能力，提升了办案效率和队伍凝聚力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   （1）数量指标：支持办案人员餐费支出覆盖率达100%，案件补助覆盖率达100%；  

   （2）质量指标：资金使用合规，支出内容真实合理；  

   （3）时效指标：资金按计划及时拨付到位，支出进度符合预期；  

   （4）成本指标：资金使用厉行节约，未发生超支或浪费现象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 

   （1）社会效益：提升了纪检监察办案人员的保障水平，增强了办案积极性和规范性；  

    可持续影响：为纪检监察工作提供持续保障，推动政治生态持续向好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    办案人员对餐费及案件补助保障工作的满意度达100%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无偏离绩效目标情况。资金使用与年初计划一致，各项支出符合预期目标。下一步将继续加强资金绩效管理，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本次自评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和绩效管理的重要依据，并按相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各级巡视、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。

